○○○學年度○○大學○○學系校外實習合約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事宜

	
	○○○
	(以下簡稱丙方) 

	茲為甲方同意接受乙方學生在指定場所臨床實習，經雙方協議訂立本合約並約定下列條款共同遵守。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考選部公告的醫技人員考試法規訂定實習計畫書，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參與實習成績考核，實習期滿甲方於一週內核發實習成績並寄送乙方作為評核實習成績之依據。
（四） 甲方需符合醫院評鑑標準招收實習生並安排符合資格之教師給予指導(指導教師資格應具教學醫院2年以上專責營養執業經驗之專任營養師)；每實習單位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為  1：4  (即每一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4名實習學生)。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並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三）實習前一個月將每梯次實習計畫及學生姓名、年級、實習科別、聯絡方式、意外險投保證明影本、體檢報告(三個月內經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地區級以上醫院之一般勞工健康檢查報告含胸部X光、梅毒、寄生蟲及傷寒帶菌檢查、糞便微生物培養 Salmonella , Shigella cultur、A型肝炎抗體IgM及IgG、B型肝炎抗體及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抗體MMR等，若B型肝炎抗原及抗體皆陰性，應先接受B型肝炎疫苗注射後並檢附疫苗施打證明)等造冊並寄予甲方審查，如體檢未合格者，需於學生實習報到日前完成改善，方可至本院實習訓練。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甲乙雙方定期召開實習檢討會並做成會議記錄。
 (五) 乙方實習學生在甲方實習期間，由乙方繳納實習指導費，每名實習學生每次實習費用為新台幣 3,500 元整。(甲方機構統一編號：08109279，支票開立抬頭名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三、丙方之職責：
（一）實習時間屆滿，丙方應依國家法令及甲方規定，將業務上所掌管之文件、資料、圖表、物品、財產等歸還甲方，並辦妥手續，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結束實習。丙方違反前開規定者，應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二）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無論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三）丙方同意於實習期間為職務上或職務有關之發明、創作、專利權、著作權、營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若無事前協議，則均歸屬甲方；如需申請者，丙方應配合辦理。
（四）依規定辦理選課作業，按時繳交實習報告，始能於課程結束後取得實習學分。
 (五) 丙方在實習期間，每人應繳交甲方實習指導費新台幣3,500元整（實習費用將依課程內容調整）。如因有違反甲方之規定而中止實習時，實習費因行政流程不予退還。
三、本次實習甲方接受乙方學生僅限○○學系之學生：○○○，共計○名實習，實習時間自民國115年6月29日至115年9月4日止，實習時數(週)：432小時(11週)。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臺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二）甲方非經乙方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本次實習無須給付學生獎學金及實習津貼。 
（二）福利：
1. 宿舍：甲方提供學生宿舍，每月租金1,000元，水電費另計。
2. 伙食：每日伙食由學生自理或至院內餐廳用餐，並可依員工福利計價。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甲方對學生未提供交通車及交通津貼補助，請自行選用合適之交通工具並向甲方申請免費停車空間。
4. 其他：甲方對學生提供就醫優待，就醫時免掛號費130元。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另遵循甲方院內醫技人員之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辦理。
七、保險：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最低保額須100萬元。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學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之，如經甲方評估或學生反映仍不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由乙方安排學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本實習合約若發生爭議，由○○大學○○學系之實習委員會協調處理。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三）甲方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使用學生資料，使用目的僅進行實習教學及作業相關事務為限。如學生對甲方主張個人資料遭受侵害情事，乙方應負責解決，如造成甲方損害，乙方應負全部之賠償責任。
（四）實習期間學生若發生性平事件，學生可以各種形式反映甲乙方性平單位，甲方獲悉後應對學生實施保護及隔離，乙方可決定立即或暫時停止實習，學生則由乙方視案件情節或警方建議等，先行將學生帶回安置或轉銜至其他訓練機構，後續視調查結果協助學生辦理賠償。
（五）若學生於實習期間暴露感染或環境危害之實習場域，甲方應提供丙方相關教育訓練、應變辦法與防護措施。丙方應遵照甲方所規定之操作方法及防護規則。丙方若遭危急之傷害時，得依甲方就醫優待辦法辦理。
（六）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或病患隱私，應負保密之責、不得洩漏。未經實習教師許可，嚴禁乙方學生將機密資料以紙本、複製、抄寫或電子記錄等任何形式帶離甲方機構。如有違反，悉依相關法律處理，甲方如因此有受損害，乙方及該學生應連帶負賠償責任。
（七）乙方學生在實習期間所使用甲方之器材、物品，如有故意損壞或遺失等情況，概由乙方及學生連帶負賠償責任。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乙方學生實習期滿時，由甲方於一週內核發實習成績並寄送乙方作為評核實習成績之依據，甲方可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另甲方所核發實習證書或實習證明書應逕交乙方，俾乙方統一作業。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契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三）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災難或傳染性疾病時，乙方基於實習學生安全考量，得召回學生，實習費用另議。
（四）實習期間由甲方負責一切有關實習指導事宜，乙方學生並得參加甲方之教學活動及專題演講活動。乙方學生在實習期間應遵守甲方一切規定及甲方教師之技術指導及輔導評核；乙方學生如有違反規定，甲方得視情節嚴重程度停止該學生之實習。
（五）實習期間乙方學生因故須終止合約時，甲方得以公文通知乙方；乙方學生如有違反上述第九及第十一項情事者，甲方應與乙方○○學系辦公室聯繫處理。電話：(○○ )○○○○○○○轉○○。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方：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負責人：王光德
地址：950408 臺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電話：089-310150
統一編號：08109279


乙方：○○大學
校長：○○○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丙方：實習學生
姓名：○○○
地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